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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急刹车致乘客受伤
乘客该如何维权？

三亚吴先生咨询：有一次我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车辆行驶过
程中，我因司机急刹车而受伤。请问，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四条，对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
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土地承包人过世后
儿子能继承其种植的经济作物吗?
昌江符先生咨询：我承包了一片土地种植龙眼，每年的收益都还

不错。我今年将满70岁了，这几年感觉身体不是很好，但土地承包
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请问，我如果在承包期内去世，这个果园能传
给我儿子吗？

解答：果园是经济作物种植地，经济作物种植地可以通过遗嘱留给
子女。在特定条件下，种植地可以根据遗嘱进行处置。首先，需要明确
种植地的属性与所有权归属。如果是农业用地承包合同所定义的土
地，承包者应享有的收益可以按照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予以继承。例
如，林地承包人逝世后，继承人仍可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该土地。

但是，不同类型的土地继承规定有所不同。对于通过招标、拍卖
或公开协商等途径获得的“四荒”土地等的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限内，
其继承人有权依法继承。然而，普通家庭承包的耕地使用权，一般不允
许直接传承给子女。但在特定承包模式下，满足条件者可享有此权利。

在路边买到被盗平板电脑
构成犯罪吗?

海口谢女士咨询：我朋友在路上被人推销后购买了一部平板
电脑，使用后才发现这是一部被盗的平板电脑。请问，在不知情情
况下购买到被盗平板电脑构成犯罪吗，该怎么处置？

解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被盗平板电脑并不构成犯罪。
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如果明知
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
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可能会受到刑事处罚。

因此，虽然不知情购买赃物不犯法，但为了遵循法律和避免可能
的法律风险，应当将赃物归还给物主，并遵循公安机关的安排。如果已
经购买了被盗平板电脑，建议立即报警并上缴赃物，以争取宽大处理。

婚前买的股票婚后增值
增值部分属夫妻共同财产吗？

文昌谢女士咨询：我老公在婚前买了一些股票，这些股票在我
们结婚后增值了不少。请问，这些股票的增值部分是夫妻共同财
产吗？如果离婚能否请求分割增值部分吗？

解答：婚后对股票账户没有进行运作，股票因市场行情变化导致
增值，此种增值为自然增值，该增值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如果进
行了运作，此种增值为主动增值，该增值为夫妻共同财产。如果你们
在婚后对这些股票进行了运作，那该增值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
时可以要求分割。如未运作，则不能分割。

小区多次出现高空抛物
物业无视业主反映是否担责？

海口王先生咨询：我小区楼上的租户有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平
时爱往楼下扔玻璃瓶、木棍等各种杂物，小区住户多次向物业反
映，但物业也没有做出处理。请问，如果那个小孩高空抛物砸到人
的话，小区物业要负责任吗？

解答：要，依据我国民法典的相关条文对高空抛物行为进行明确
规定，物业公司在此类问题中所需承担的责任主要包括以下几点：若
高空抛物或高空坠物引发的伤害结果直接指向具体的责任人，该责
任人应根据法定程序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但若是无法确定具
体的侵权责任人，在无法排除自身是加害人的情况以外，所有可能的
加害建筑使用者都应当提供补偿，此种情形中的可能被判定为加害
人的建筑使用者包括症状所涉及楼层的所有住宅用户，他们需共同
分担并向受害者提供补偿。

根据相关法规要求，物业公司应采取得当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止
高空抛物或坠物情况的发生。倘若物业公司没有实行应有的安全保
护，那么他们就需要按照既定的法律规定，对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
法律责任承担相应的民事补偿责任。

（李成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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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3个月“借”走74万余元
海口一已婚男子打着恋爱的幌子诈骗女网友获刑

■本报记者 肖瀚

打着恋爱的幌子，却虚构
事实进行诈骗勾当，陈某某
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王某某后
确定恋爱关系，陆续实施诈
骗达 74 万余元。近日，海口
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
依法判处陈某某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

三亚一男子私自借款20万元未还，妻子被判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女方事后追认借款
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本报记者 陈敏

为了生意周转，三亚的
胡先生向张女士借了

20 万元。借款到期后，胡先生
无力归还全部借款。张女士
将胡先生和林女士夫妻俩起
诉至法院，要求夫妻俩共同偿
还借款 20 万元。林女士觉得
委屈，表示她对这笔借款完全
不知情，不应该由她偿还。三
亚市城郊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定该笔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判决夫妻两人共同承担还款
责任。

陈某某得知报案后，企图通过承诺
还款来骗取王某某的谅解，他承诺从
2020年12月开始，在3年内还清借款，
并向王某某坦白了自己的真实家庭情
况，承认之前借钱的理由均为编造，所
借款项都用于网络赌博且已输光，请求
王某某看在其还有孩子的份上原谅他，
并希望王某某到公安机关撤案，出具谅
解书。

在陈某某的请求下，王某某一时心
软，于2020年12月8日向公安机关提
交了谅解书和撤案申请书。然而，2020
年年底，陈某某未按约定还款就失联
了。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犯罪嫌疑人
陈某某于2022年5月20日被警方成功
抓获。

2022年12月10日，经海口市美兰
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海口市美兰区人民
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陈某某有期徒
刑10年，并处罚金10万元。

该案承办检察官表示，陈某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通
过骗取被害人信任来诈骗他人财物共
计74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
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
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检察官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交
软件交友时，要注意辨别，一旦涉及钱
财往来，务必保持警惕。若遭遇诈骗，
及时保存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
案，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欠条上仅有一方签字能否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吗？对此，海南终确律师事
务所律师胡亚男介绍，夫妻共同债务，通
常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
或者一方为维持共同生活需要，或出于
共同生活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引起的债
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4条
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
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
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
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胡亚男表示，现实生活中，夫或妻
一方对外个人债务不能简单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应当以夫妻双方共同签名
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
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所负的债务，才能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否则不能一概认定为夫妻共同
债务。

胡亚男指出，在该案中，胡先生与
林女士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生意经
营存在资金周转困难，向张女士借款
20 万元用于店铺经营，该笔借款系以
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但林女士在知悉该笔借款后对
胡先生的债务进行了追认，因此应认定
该债务为林女士与胡先生的夫妻共同
债务，林女士应与胡先生共同承担还款
责任。

你自己
借的钱，凭
什么要我一
起还！

案件经过：男子借款无
力归还，夫妻双双成被告

2022年 3月 24日，胡先生向张女
士借款20万元用于生意周转，并出具一
张《借据》，约定每个月付利息 6000
元。胡先生在借款人处签字捺印。

借款到期后，因胡先生未偿还借
款，张女士向胡先生催债。2024年2月
26日，林女士得知丈夫借款一事后，向
张女士发送微信文字表示，自己能力有
限，愿意在三年内分期还清借款。胡先
生在偿还1.5万元后，便未再还款。因
沟通未果，张女士将胡先生起诉至法
院。经法院调解，胡先生承诺从2024
年6月起，每个月月底前还5000元，分
37个月还清18.5万元给张女士。此后，
胡先生仅还款5000元，剩余18万元未
偿还。

因追讨欠款未果，张女士找到林女
士继续追讨欠款，并表示再不还钱，就
起诉至法院，让法院判决胡先生和林女
士共同偿还借款本金。林女士表示钱
不是她借的，觉得很委屈，不愿还款。

无奈之下，张女士将胡先生和林女
士夫妻俩一起起诉至三亚市城郊人民
法院。

庭审中，林女士辩称，她不认可这是
夫妻共同债务，借钱时她没有签字，借条
上只有胡先生的签字，她是在张女士上门
讨债后才知道借款一事，该笔借款不应该
由她来偿还。此前，因张女士上门催债，
胡先生也认可该笔债务，她出于人道主
义，才一起商量怎么去帮他还清借款。

三亚城郊法院经审理认为，胡先生
在与林女士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生

意经营存在资金周转困难，向张女士借
款 20 万元用于店铺经营，并出具《借
据》，虽林女士未在该《借据》上签名，但
在张女士向其催债时，林女士与张女士
确认了胡先生的债务，并表示愿意在三
年内分期向张女士还清借款，即林女士
知悉胡先生向张女士借款20万元的事
实且进行了追认，应认定该债务为林女
士与胡先生的夫妻共同债务，林女士应

与胡先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故张女士
请求确认诉前调解民事裁定书所确定的
胡先生欠张女士的借款为胡先生和林女
士的夫妻共同债务，并要求林女士对该
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有事实根据和法律
依据，法院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确认该笔债务是林
女士与胡先生的夫妻共同债务，林女士
与胡先生共同向张女士承担还款责任。

法院判决：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律师说法：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另一方个人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020年 7月，王某某在某社交软件
上结识了陈某某。起初交流时，陈某某展
现出的坦诚态度给王某某留下了不错的
印象。随着聊天的逐步深入，王某某发现
陈某某各方面条件都颇为契合自己理想
男友的标准，于是二人越聊越投机，在频
繁的互动过程中，关系也自然而然地升
温，进而确立了男女朋友关系。

为骗取王某某的好感与信任，陈某某
刻意隐瞒其已婚且育有2个孩子的事实，
谎称名下有车有房，家庭条件优越。

陈某某还谎称其在中建某局工作，父
母是某单位退休公职人员，老家在广东湛
江，从小在海口生活，初中、高中在海口就
读，大学则是在北京就读。

在2020年8月至10月期间，陈某某编

造帮姐姐偿还高利贷、买房、投资工程、父亲
住院缺钱等理由向王某某借款。出于对陈
某某的信任，王某某陆续通过支付宝、银行
卡向陈某某转账，累计金额高达74万余元。

2020年10月初，陈某某再次以帮姐
姐还高利贷为由向王某某借钱这一行为
终于引起王某某的怀疑。同年10月21
日，王某某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

“理想男友”编造多种理由 陆续向女友借款74万余元

承诺不还款玩失联
男子犯诈骗罪获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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